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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校內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處理辦法 

民國 114年 4月 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東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校園供餐飲食健康與安全，避免本校

因食品中毒引起教職員工生之身體傷害，且讓本校師生發生疑似食品

中毒事件時，對處理程序有所遵循，依據「學校衛生法」及「大專校

院餐飲衛生管理工作指引」訂定「東海大學校內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

件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中毒之定義如下： 

一、二人或二人以上攝取相同的食品而發生相似的症狀，稱為一件食

品中毒案件。 

二、因肉毒桿菌毒素而引起中毒症狀且自人體檢體檢驗出肉毒桿菌毒

素，或由可疑的食品檢體檢測到相同類型的致病菌或毒素，或因

攝食食品造成急性食品中毒(如化學物質或天然毒素中毒等)，即

使只有一人，也視為一件食品中毒案件。 

三、經流行病學調查推論為攝食食品所造成，也視為一件食品中毒案

件。 

 

第三條  校園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處理方式： 

一、發生疑似案例時，通報學生事務處健康暨諮商中心或校安中心。 

二、協助就醫及協助衛生主管機關： 

(一)學生事務處健康暨諮商中心協助學生迅速就醫及安置未就醫學

生，通知導師、家長或緊急連絡人，且填寫「東海大學校內發

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通報紀錄表」(附件一)及「東海大學校內

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個案訪問表」(附件二)。 

(二)協助保留剩餘食品檢體，配合管轄衛生主管機關執行調查原因

及採集檢體等相關工作。 

三、通報相關單位： 

(一)由學生事務處健康暨諮商中心通報管轄衛生主管機關。 

(二)校安中心於事件知悉後 2小時內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

作業要點」通報教育部。 

四、處理結果由學生事務處健康暨諮商中心陳報學務長及業務主責副

校長；如需對外說明，由公共事務暨校友服務處統一處理。 

五、後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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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攝食地點若為校內餐廳，經業管單位決議該廠商是否暫停供

餐，靜待衛生主管機關調查後，學校依該餐廳場地使用暨委託

經營契約書辦理，包括違規記點、繳納違約金、契約終止等。 

(二)後續追蹤食品中毒個案治療情形，並由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協助辦理學生團體保險理賠及學生請假事宜。 

(三)餐飲場所全面徹底消毒，加強督導衛生安全管理。 

 

第四條  本辦法如與主管機關法規牴觸或未盡事宜者，應以主管機關法規為

主。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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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校內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處理作業流程圖 

 

 

 

 

 

 

 

 

 

 

 

 

 

 

 

 

 

 

 

 

 

 

 

 

 

 

 

 

 

 

 

 

 

 

 

健諮中心協助就醫 

填報相關表格 

陳報主管 4 掌握事後督導情形 

發生疑似食
品中毒事件 

1. 餐飲場所全面徹底消毒。 
2. 持續加強校園食品衛生管理。 
3. 注意患者狀況。 
4. 依管轄衛生主管機關調查後指示事項辦理。 

見衛生福利部食品中毒定義
1
 

持續辦理下列事項： 
3. 配合衛生機關提供留樣之

查驗、提供近日學校緊急
傷病處理紀錄及掌握事後
督導情形。 

4. 與學生家長溝通，關心學
生健康。 

5. 校安中心持續更新校安通
報。 

6. 檢視並強化整體校園食品
衛生管理。 

7. 校方人員統一對外說明。 

學校內部作業 

否 

依據「學校衛生法」第 15條第 2項及「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第 21 條規定辦理。 

備註： 

1. 食品中毒定義(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106.08.22) 

(1) 2人或 2人以上攝取相同的食品而發生相似的症狀，稱為一件食品中毒案件。 

(2) 因肉毒桿菌毒素而引起中毒症狀且自人體檢體檢驗出肉毒桿菌毒素，或由可疑的食品檢體檢測到相同

類型的致病菌或毒素，或因攝食食品造成急性食品中毒(如化學物質或天然毒素中毒等)，即使只有一

人，也視為一件食品中毒案件。 

(3) 經流行病學調查推論為攝食食品所造成，也視為一件食品中毒案件。 

2. 教育部於 112年 11月 30日修正「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將「食品中毒」列為緊急事

件，規定各校應於知悉食品中毒事件後，至遲不得逾 2小時於校安通報網通報。 

3. 學校協助保留剩餘食品檢體，配合衛生主管機關調查及採集工作。 

4. 處理結果陳報學務長及業務主責副校長；如需對外說明，由公共事務暨校友服務處統一處理。 

是 

學校依規定 
辦理後續作業 

學生事務處健諮中心/校安中心 
接獲通報 

訊息來源：學校外

部(媒體、衛生單位

等)及學校內部 

健諮中心通知 

管轄衛生主管機關 

校安中心於事件知悉後

2小時內通報教育部 

如為校內廠商，配合檢體

採樣，了解廠商情況 

1. 東海大學
發生疑似
食品中毒
事件通報
紀錄表 

2. 東海大學
發生疑似
食品中毒
事件個案
訪問表 

判斷是否為
廠商責任 

學校依契約

辦理，包括違

規記點、繳納

違約金、契約

終止等。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H00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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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東海大學校內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通報紀錄表 

填表人：              單位主管：               

  

通報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學校資料 

校名： 

連絡電話：        分機： 

地址： 

疑似食品中毒原因 
疑似食品中毒之食品： 

食品來源或廠商名稱： 

用餐種類 
□自宅   □營業場所(餐廳、小吃店)   □校內餐廳製備 

□外購餐盒   □其他： 

進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發病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就醫狀況 

攝食人數：學生     人，教職員工     人 

疑似中毒人數：學生     人，教職員工     人 

就醫人數：學生     人，教職員工     人 

截至目前尚在醫院人數：學生     人，教職員工     人 

中毒症狀 

□發燒   □噁心   □嘔吐   □腹痛   □腹瀉 

□頭痛   □眩暈   □面潮紅   □發癢   □發疹 

□複視   □眼皮下垂   □麻痺   □說話困難 

□呼吸困難   □吞嚥困難   □其他： 

就醫地點 
醫療院(所)名稱 

(       人次)就醫送診   (       人次)回家休養 

簡述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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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東海大學校內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個案訪問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一、受訪人姓名：         性別：□男 □女   年齡：      

系所、年級：         連絡電話： 

二、症狀開始發生時間：    月    日     時     分 

三、症狀發生前 12 小時進食情形（包括用餐時間及所食用食品） 

餐 （  月  日  時  分） （  月  日  時  分） （  月  日  時  分） 

飲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食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品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名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稱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四、認為可疑食物：                                          

五、症狀：（可複選） 

□發燒、□噁心、□嘔吐、□腹痛、□腹瀉、□頭痛、□眩暈、 

□面潮紅、□發癢、□發疹、□複視、□眼皮下垂、□麻痺、 

□說話困難、□呼吸困難、□吞嚥困難、□其他            

六、是否就醫：□是 □否 就醫時間：    月    日    時    分 

就診醫院診所名稱：                            

七、是否用藥：□是 □否；是否住院：□是 □否 


